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征求《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才小高地建设

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和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区战略，进一步规范自治区

人才小高地申报、遴选、管理工作，根据自治区党委人才办

的要求，我们起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才小高地建设实施

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

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一）电子邮件：nxrcb5099082@163.com

（二）信函：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处（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40 号，邮编：

750001），请在信封上注明“征求意见”字样。

（三）电话及传真：0951-5099010（传真）

意见反馈截至时间为：2022 年 9 月 16 日 。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 年 9 月 9 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才小高地
建设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和自治区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区战略，扎实推进

“才聚宁夏 1134 行动”，进一步规范自治区人才小高地申报、

遴选、管理工作，提升人才小高地建设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人才小高地建设，旨在选择人才相对聚

集、工作基础较好、创新能力较强的行业或企事业单位给予

命名，通过政策扶持、项目支撑、经费资助、平台搭建等措

施，培养一批基础理论扎实、专业技术精湛、科研能力较强

的人才队伍，从而形成一批科研创新成果、经济成果，为我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撑。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区各类企事业单位，自治区级

以上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创新创

业中心。重点支持自治区新型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或

承担自治区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企事业单

位。自治区人才小高地原则上每两年遴选一次，每次遴选建

设 10 个左右。

第四条 自治区人才小高地建设在自治区党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自治



区直主管部门（单位）和各市、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配合组织，各建设载体单位具体实施。

第五条 人才小高地分为行业和企事业两类。

（一）行业类人才小高地。以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示范

性、引领性的“龙头”企事业单位、高新技术(经济技术）

开发区、产业园区、创新创业中心和产学研联合体作为建设

单位，联合区内外一定其他创新单位共同开展人才培养工作

的联合体。

（二）企事业类人才小高地。以自治区高校（高职院校）、

科研院所、大中型骨干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非公有制

企业作为建设单位，依托单位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中心、技术研发中心、创新创业中心等作为建设载体单

位。

第六条 申报人才小高地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一定规模的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含柔性引

进），初步形成具有基础研究、推广应用、成果转化、经营

管理等不同层次、人员梯次结构合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

领军人才及其创新团队。

行业类人才小高地聚集一批国内、区内同行业公认、有

较高知名度的领军人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或国家、自治区

级学术技术带头人，拥有学科交叉、协同创新的人才团队，

在自治区有较大的示范引领作用，聚集专业人才原则上不少

于 100 人，高级职称专业人才和硕士占团队专业人才的 50%

以上。



企事业类人才小高地聚集一批较强科研创新能力的学

术技术带头人、科研骨干、后备人才，在本地区、本行业有

较大的示范引领作用，聚集团队专业人才原则上不少于 30

人，高级职称专业人才和博士、硕士占团队专业人才的 30%

以上。

（二）具有较强科研创新创业创造能力，承担一定数量

的国家、自治区科研课题或科技项目，并取得研发创新成果

或权威部门（单位）认证成果。

（三）具有较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和较强的经济实力。领

导重视、认识到位，为人才提供必要的科研、学习、培养、

生活等方面的便利条件。

（四）有明确的建设目标和实施计划。能提出一整套人

才小高地建设工作方案，包括人才小高地建设可行性分析、

建设目标、组织机构、具体任务、实施进度、建设方式、管

理制度等。

第七条 申报人才小高地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申报。人才小高地建设单位按隶属关系分别

报行业各主管部门或地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人才

办）审定后研究提出拟推荐意见，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中央驻宁企事业建设单位，可直接报送自治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

（二）评议审核。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有关

部门（单位）组织对各地各单位申报材料进行评议审核，商

自治区党委人才办，提出拟实地考察评估对象意见名单。



（三）实地评估。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行业

主管部门及相关领域专家成立评审组，对申报建设单位进行

实地考察评估。

（四）会议审定。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自治

区党委人才办依据实地考察评估情况，综合考虑行业地区分

布、产业发展、学科建设等因素，提出拟建设名单，经厅务

会议研究后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报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或专项会议研究。

（五）发文命名。经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或专项会议研究决定的建设单位，自治区党委人才办、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发文命名，授予自治区人才小高地牌

匾。

（六）签订协议。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

党委人才办，组织自治区人才小高地建设单位，注意签订目

标责任书，明确建设任务，提出建设要求，并拨付首期建设

资助资金。

第八条 对确定为行业类人才小高地的，自治区人才专

项经费给予 100 万元资助；对确定为企事业类人才小高地的

给予 50 万元资助。资助经费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分两期拨付建设责任单位或载体单位，首期拨付 50%，中期

考核评估（第三年）合格及以上拨付剩余 50%。

第九条 人才小高地建设周期为五年。建设期内，建设

载体单位要认真落实小高地建设目标责任书中明确的目标



任务，适时向主管部门或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反馈

建设进展情况。

第十条 加强人才小高地建设考核评估。考核分为年度

考核、中期考核和期满考核。对中期考核评估成绩突出、建

设效果显著的给予通报表扬；对期满考核评估优秀等次的给

予奖励。对建设措施不力、效果不佳、问题较为突出的，给

予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整改仍无效果的，按照有关规定

撤销人才小高地资格，原则上 3 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第十一条 各建设单位要加强资金管理。对弄虚作假冒

领或者套取资助的，一经查实，追缴所拨资金，并按有关规

定追责问责。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相关政策与

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